附錄一、大專校院職業安全衛生管理重點查核表
國立宜蘭大學食品系/保健食品實驗室
	類別
	項次
	項目
	查核結果
	說明

	
	
	
	已完成
	未完成
	不適用
	

	實務管理(跌倒危害預防)
	23
	· 雇主對於勞工工作場所之通道、地板、階梯、坡道、工作台或其他勞工踩踏場所，應保持不致使勞工跌倒、滑倒、踩傷、滾落等之安全狀態，或採取必要之預防措施。(設施規則21)
	V
	
	
	

	
	
	· 雇主設置之安全門及安全梯於勞工工作期間內不得上鎖，其通道不得堆置物品。(設施規則27)
	
	V
	
	通道可能堆置雜物

	
	
	· 雇主對於工作場所出入口、樓梯、通道、安全門、安全梯等，應依第三百一十三條規定設置適當之採光或照明。必要時並應視需要設置平常照明系統失效時使用之緊急照明系統。(設施規則30)
	V
	
	
	皆設置適當之採光或照明

	
	
	· 雇主對勞工於橫隔兩地之通行時，應設置扶手、踏板、梯等適當之通行設備。但已置有安全側踏梯者，不在此限。(設施規則35)
	
	
	V
	



工作場所負責人簽章

9

